
入住率达标了，凭啥不供暖？

北海花园高层住户今冬可能得挨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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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小个子”楼前竖起“大块头”

四平新苑居民要讨“采光权”
本报 10 月 27 日热线消息

(记者 马媛媛) 住了六年的房
子前突然要盖一座 17 层的高

层，这让住在四平新苑小区的

居民感到气愤。 27 日，高先生
向本报反映，在小区居民不知

情的情况下，在距自己楼房不

足 30 米处，一座 17 层的高楼将

要盖成。“以后采光权都没有

了，谁来负责”？

“现在已经盖到四层了，

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要盖到 1 7

层”，最近几天，家住四平新

苑小区 12 号楼的高先生和邻居
们每天都会往小区南边看几

眼，离他们居民楼不足 30 米

处，将要有一座 17 层的楼房矗
立在他们的楼前。“直到他们

开始售楼了，我们才知道是一
座 17 层的高楼”，高先生说，

将要建成的是尚河园小区，陆

陆续续已经有五六座多层楼建

成了，本以为都是一样的多

层，但没想到自己楼前的这座
楼会盖到 17 层。

记者来到四平新苑小区，

在 12 号楼南边，建筑工人正在

紧张的忙碌着，“心里发慌

啊，建成了以后连点光都见不

到了”，与高先生同样感到气
愤的居民还有很多， 12 号楼的

楼长张先生说，他们 2004 年搬

到这座小区， 12 号楼共有 48

户，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对于

将要建成 17 层高楼的说法，他

们也是近期才得到证实，对方
没有向他们打过招呼。

张先生担心的并只是采光

难的问题，“就算我们把房子
卖了，以后见不得阳光，谁买

我们的房？卖房价格提不上
去，谁来补偿？”张先生说，

他们对新建成的小区建楼房没

有意见，但希望对方能够考虑

到周围居民的感受。

四平新苑小区的居民认

为，尚河园小区的管理人员在

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遮挡

了他们的采光权，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有个说法。“我们去找

过小区管理人员，他们说管事

的都不在”，张先生说，如果

对方不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

复，他们只能付诸于法律。

23 年前便被遗弃，23 年后，病危女又遭血亲冷遇

女孩患重症 生母拒施救
本报 10 月 27 日热线消

息(记者 庄文石) 27 日，

23 岁的黄永凤因咯血被家人

紧急送往青州益都中心医

院。自 4 月 12 日被查出患有

尿毒症之后，这个 23 年前
被生身父母遗弃的女孩就只

能靠透析维持生命。如今，

她的亲生母亲拒绝捐肾救
女，黄永凤最后的希望也渐

渐破灭了。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来说，每次 400 元的透析费
用不是一个小数字；实际

上，自今年 4 月 12 日被查出

患有尿毒症以来，她已先后

在北京 281 医院、南京军区
总医院、益都中心医院和沂
水中心医院四家医院治疗，

为此养父黄会业已经为其支

付了近 30 万元的医疗费。

这些钱除去其本科学校中南

大学的 10 万元和当地镇政

府的 9000 元捐款之外，大部

分都是从亲戚手中借来的。

“她其实并不是我的女

儿，也不是我养大的”，27 日

中午，在黄永凤和奶奶张爱

香住的三间老屋里，黄会业

告诉记者，23 年前大年初一
的晚上 7 点，出生刚刚 13 个

小时的黄永凤被人遗弃在自
家门前，母亲见其可怜，便把

她收养在家，这一照顾就是
23 年。

从黄会业口中得知，目

前黄永凤的病情已到了关键

时刻，要想挽回生命，只能换

肾，为此，黄家人想到了黄玉

凤的亲生母亲于淑兰，母女

二人十年前就已经相认，但

是无论怎么努力，于淑兰始

终不为所动。

黄会业说，这件事给黄

永凤的内心带来了很大打

击，从那时候开始，她明显有

了轻生的念头，一提起亲生

父母，她就哭得很厉害，一边

哭一边喊，“她们都不救我”。

“那种声音听着真难受

啊”，78 岁的奶奶老泪纵横，

“这么懂事的女儿，她妈怎么

舍得撒手”。

中午 12 点左右，在何官

镇张坡村的家中，于淑兰告

诉记者，自己并非不想救女

儿，而是家庭太困难，自己一

旦不能干活，日子就过不下

去了。

本报 10 月 27 日热线消
息(记者 马媛媛) 27 日，

家住北海花园小区的牟先生
向本报反映，他在向小区物

业缴纳取暖费时被拒绝，物

业工作人员称，由于牟先生
所在住宅楼没有入网，所以
不能供暖。“入住率已经达
标了，为什么还不供暖？”

“今年这么冷，小区不

供暖，居民可怎么过？”

27 日，家住北海花园的牟

先生深受供暖问题的困扰，

眼看其他小区的住户已经陆

续交上取暖费准备过冬，自

己却因为物业拒收取暖费不

能供暖。牟先生说，他住在

北海花园 B 区的小高层 2

号楼，今年 3 月份就已经交

房，与他的住宅楼一起的还

有另外两座高层，其他两座

高层的入住率已经达到 80%

到 90% ，但是这三座楼今

年都不能供暖。

“按照入住率来说，已

经达标了，不供暖的话这个

寒冬太难熬了”，牟先生
说，自己住在一楼，本身就

比较阴冷，如果小区不供

暖，这个寒冬将非常难熬。

小区其他多层楼房已经开始

交纳取暖费了，牟先生却因
为没有入网不能供暖，这势

必会给居民造成不便。

与牟先生住同一住宅楼

的李女士告诉记者，他原来

的小区虽然不能供暖，但她

可以在家自己烧煤，本想趁

天冷之前搬到新家过冬的，

没想到到现在供暖还没有着

落。“现在住在新房，自己

烧煤也不合适”，李女士

说，住进新房后，自己烧煤

会把刚刚装修的新房弄脏，

不烧煤家里又太冷。“早知

道还不如不搬进新房呢”。

小区居民认为，物业不

能将没有入网当作拒绝供暖

的理由，希望物业可以在入

冬前想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案例 2009 年 9 月，市民王强要开

车去南京商谈一项业务，得知朋友张涛

和李辉也想去南京，就决定一同开车前

往。不料途中遇到大雨，王强没有看清停

在路边的大货车，结果车子钻进大货车

底，李辉死亡，王强和张涛受重伤。交警

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货车司

机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强超速行驶负

事故的次要责任，李辉和张涛不负事故

责任。事故发生后，李辉家属和张涛等要

求王强承担赔偿 30 万元。王强认为他作

为好意同乘的车辆提供者不应当承担责

任。而李辉的家属和张涛则认为王强在

具有重大过失时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辉、张涛搭乘被

告王强的车子应为无偿，构成了法律上

的“好意同乘”，即“搭顺风车”。王强是事

故的直接侵权人，应直接承担赔偿责任；

按照公平的原则，应从平衡双方当事人

权利义务考虑，遂判决王强承担 70% 赔

偿责任。

说法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孟令华：

“好意同乘”必须是“无偿”的。如何区分
“有偿”、“无偿”，要看车辆的所有者是否
以营利为目的。此外，还须经过车辆所有

者或者驾驶人员同意的同乘才构成“好

意同乘”，如同乘者的同乘行为倘若未经

车辆所有者或驾驶人员同意，或者未让

车辆所有者知晓则不构成好意同乘。

法院判决车主承担责任，并不是否
定助人为乐的精神。而是要求助人为乐

者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尽到谨慎的注意
义务。判决车主承担责任，不是对于其良

好动机的否定，而是对于其过错的惩罚。

有过错则赔偿，无过错则免责。

求是和信咨询：(0536)8105663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为您解惑

消防器材

“体检”忙

近日，在健康街社区居民楼道内，工作人员对消防器材进
行了一次大检查。他们逐次查看消防栓有无缺失以及灭火器

的使用的日期。社区邓主任告诉记者，假如消防设施不能使

用，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消防器定期“体检”，可
大大降低灾害的发生。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今日说法


